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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注意事项

1、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提供考试成绩证明和考试报名正规

发票。

2、学生可申请多类外语奖学金，同类外语奖励只获得一次

资助。

3、评审程序为：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，学院学生工作

小组进行审核，评审结果在全院公示，最后报院领导审批并发

放。

4、外语奖学金不计入学校对学生全年所受资助的累积额

度，不颁发证书。

5、本资助方案的最终解释权归化学学院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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